
本产品册子的内容仅供参考之用。您应同时参阅人寿保险建议书及保单条款了解有关详情。在购买本产品前，您有权索取一份保单样本。

滙康保險計劃
終身人壽保險

增強嚴重疾病保障 同時實現財富增值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健康與財富息息相關
在2019年，全球約有5,540萬的死亡個案，而當中的55%就是因癌症、心臟疾病及中風
等而死亡*。萬一不幸遇上嚴重疾病，除了影響個人健康，對財政的影響也不應被忽視。

還有更多令人擔心的問題：

10%

癌症

於2020年，全球有超過1,900萬 
新增的癌症案例，超過990萬人 
因癌症而不幸死亡，即平均每分鐘
有約19人死於癌症‡。

三個主要的致命疾病：

根據再保險公司於 2019 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癌症為研究的亞洲市場內索償率最高的疾病，可高達 83%。心臟疾病及中風亦是
其中索償率最高的五種疾病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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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12月發佈的《十大死因研究報告》。
根據Gen Re於2019年11月發表的"Dread Disease Survey"。
根據GLOBALCAN於2020年發佈的全球人口癌症數據統計。
根據中國國家心血管病中心於2020年9月發表的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19。
根據世界中風組織於2022年1月發佈的"Global Stroke Fact Sheet 2022"。
根據BMJ刊於2022年4月發表的2019全球疾病負擔研究。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回覆澳門日報之查詢。
根據韋萊韜悅於2022年10月發表的"2023 Global Medical Trends Survey Report"報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於2020年12月發佈之消費 
物價指數、2019年廣東省醫療衛生資源和醫療服務情況簡報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發表之本地醫療衞生總開支帳目綜合所得之資料。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於2022年9月在期刊上發表的一項研究。

健康支出

於2023年，全球的預計醫療成本平均上升10%。大灣區
的個人醫療開支亦隨大趨勢逐年上升。面對不斷增加的 
醫療預算，個人財政負擔變得越來越重¶¶。

診斷核實及治療方案 

全球有近300萬宗因醫療失誤而導致的可避免死亡，
而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其引致的額外開支高達每年 
420億美元***。

心臟疾病

心臟疾病患病率處於持續上升 
趨勢，中國國家心血管病中心
曾推算於2020年患心臟疾病的
病 人 數 目 達3.3億， 每5宗 死 亡 
個案中有2宗死於心臟疾病¶。

中風

從2019年 起， 全 球 有1,220萬 人
新 患 中 風，25歲 以 上 每4人 便 有 
1人 會 在 其 一 生 中 發 生 中 風**。 
中國的新患人數則高達394萬人，
更有219萬人死於中風††。而且，
近年中風個案更有年輕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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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們所選定之服務供應商PGH的定義，頂尖哈佛級別專家是指哈佛醫學院附屬醫院或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被評選為排名前1%的美國醫院的專家。

面對人生抉擇時，我們往往需要有所取捨。透過「滙康保險計劃」（「滙康」、「您的計劃」或「您的保單」），我們致力保障您的健康
及財富，讓您兼得儲蓄優勢及嚴重疾疾保障，守護您的人生目標：

• 健康：以現金形式發放一筆過的癌症、心臟疾病及中風賠償款項，而有關賠償皆不會影響
您的保單價值。

• 財富：帶來財富增值以持續增加您的保單價值，為將來的美好生活作好準備。

「滙康」是一份具儲蓄成分的長期分紅人壽保險計劃，其並非等同於或類似任何類型的銀行存款。

「滙康」為您提供：

財富累積
您只需以躉繳方式一筆過或是分開數年支付保費，即可獲得長遠的財富增長及潛在儲蓄回報。

3倍嚴重疾病保障1

若受保人在80歲2前確診患上癌症、心臟疾病或中風，可收取額外的一筆過的賠償，此賠償 
上限為三次（即每個疾病種類為一次），而賠償總額可高達保單總保費的150%，而您的保單價值 
在賠償後將保持不變。

保障轉移3

您可於第三個保單年度後，或在保費繳付期完結後而所有保費均在到期時已全數繳付（以較 
後者為準），把保障轉移最多三次，以作為贈予您摰愛的一份禮物。

註：若原有受保人沒有獲支付嚴重疾病保障，嚴重疾病保障將與基本計劃一併轉移至新的受保人。

環球醫療關顧服務4（只適用於名義金額12為200萬美元或以上的保單）

個人護理專員在整個診斷、治療至康復的過程中，為您提供專業貼心的關顧服務。

您的診斷將由多名頂尖哈佛級別專家‡進行核實，他們將與您在本地的醫生討論您的病例， 
並共同制定治療方案選項。

為您安排通往美國排名前1%的醫院就醫及有關的醫療預約，更提供禮賓服務包括機票、住宿及
康復護理等支援。

環球醫療關顧服務4由一間領先的環球患者護理組織Preferred Global Health Ltd，提供予受保人 
的增值服務，此服務提供國際級的「個人護理專員」、「診斷核實及治療方案」、「醫生與醫生 
對話」以及「美國醫護關顧服務」。有關服務之詳情，請參閱相關的單張。

結合保障和理財優勢 與您並肩前行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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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白到您的財務及身體狀況與您的生活方式皆息息相關，因此，「滙康」能為您提供財富和人壽保障，讓您安逸無憂：

財富保障
為了令您的財務更穩健，「滙康」讓您在第20個保單年度後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5,6，以鎖定
部分您當前的保單價值，應對未來投資市場所帶來的波動。

人壽保障
生活充滿著不同變數，這或許會影響您的計劃。因此，在發生不幸事件時，「滙康」確保您的 
摰愛獲得身故賠償。

取決於相關資格，您可享有以下的附加保障，毋須另繳保費，助您安然渡過困難時期。

末期疾病保障7

若受保人在65歲前被確診患上末期疾病，保單持有人可提前獲得身故賠償。

失業延繳保費保障8（不適用於躉繳保費之保單及只適用於特定客戶）

如保單持有人在65歲前連續失業30日或以上，繳付到期保費寬限期可延長至365日，而期間 
保單持有人仍可獲得「滙康」的全面保障。

有關詳細條款、細則以及不保事項，請參閱附加保障之保單條款。詳情請參閱「有關分紅保單」部分。

為您和家人的幸福保駕護航

簡易核保9

申請「滙康保險計劃」過程簡易方便。您只需於投保時回答幾條簡單的核保 
問題。簡易核保毋須進行身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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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參考案例僅供說明，
詳情請參閱「計劃摘要」部分。

假設：
i. Patrick為非吸煙人士。
ii. 在保單期內並未作出部分退保。
iii. 所有保費均已在到期時全數繳付。
iv. 在本保單生效期間並無借取保單貸款。
v. 特別獎賞11分配及投資回報於整個保單期內相對於原本所展示的假設維持不變。
vi. 任何實際情況將根據更改受保人的個別核保條件而定。
vii. 下列之情境一及情境二為獨立個案，兩個情境並沒有任何關連。

註：
• 下列之情境所顯示的數字及圖表均以上述所列出之假設為基礎，並作整數調整。
• 例子所顯示的過往、現時、預計及╱或潛在利益及╱或回報（例如特別獎賞）均為非保證，並僅供說明之用。未來的實際利益及╱或回報或會較現時所列的利益 

及╱或回報為高或低。
• 特別獎賞（如有）是非保證的並在宣派時由我們決定。
• 下列之情境二僅說明累積現金價值在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的潛在變更。在行使此項權益後，您的保單之名義金額12、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保證現金價值、 

特別獎賞及嚴重疾病保障（如有）將按比例調整和減少。有關此項權益的詳情，請參閱「計劃摘要」。
• 您應了解隨著時間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影響，這可能會顯著地降低累積金額的購買力。

參考案例

開展您的「滙康」計劃 – 以下是 Patrick 的故事：

Patrick是一位45歲的企業東主，經營一間小型貿易公司

Patrick在高中畢業後開始創業，自立門戶，白手起家。他是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育有一位正在就讀中學
的兒子。雖然Patrick有良好的儲蓄習慣，但考慮到醫療費用正不斷上升，他希望未雨綢繆，確保他萬一 
遇上嚴重健康問題時，一家人的幸福能夠有所保障。倘若他不幸去世，他也希望可以為家人留下一筆資金，
維持他們的生活水平。

Patrick希望透過儲蓄為家人帶來幸福和保障

經過深思熟慮，「滙康」能夠多方面滿足他的需求，Patrick決定投保「滙康」:  

每年保費 50,000美元

繳付保費期 5年

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10 50,000美元 x 5年= 250,000美元

他需要針對主要嚴重疾病的額外 
保障，讓他在不幸患上這些疾病時，
可以幫助家人減輕潛在的財務負擔。

他 希 望 在 遺 產 傳 承 面 保 持 靈 活， 
可以選擇轉讓保單給他的兒子。

他在尋找終身保障及潛在的儲蓄 
回 報， 以 確 保 他 能 夠 在 晚 年 享 有 
舒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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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案例

情境一：
• Patrick於保單的首五年已繳付所有保費。

• 他於50歲時確診患上肺癌，並於65歲時再確診患上心臟疾病，他在接受治療後，兩次病患均已康復。

• 於75歲時，他選擇透過更改保單權益及受保人，以轉讓他的保單給他的兒子作為遺產傳承†††。

以下參考案例僅供說明，
詳情請參閱「計劃摘要」部分。

††† 更改受保人須提供可保證明，並須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本公司」或「我們」）按受保人的投保條件而批核。更改受保人或會引致保單的 
名義金額、保證現金價值、特別獎賞（如有）、身故賠償及嚴重疾病保障的調整，而相關的調整或會較現時的數字為高或低。任何因更改受保人而引致新名義金額
較原有的名義金額為低，保單持有人或可支付額外保費以申請增加新受保人之名義金額至最多為原有的名義金額。任何相關的申請將會按每個個案而檢視，並由我們 
酌情決定。

註：由於此保單已作出了嚴重疾病之賠償，此嚴重疾病保障的運作將在行使更改受保人之選項後隨即終止。

每年保費 一筆過款項 預計淨現金價值13

45歲 50歲 65歲 75歲

900,000

800,000

7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保單年度

美元

43210 302220 21 2423 26 27 28 2925

每年保費 
50,000美元 x 5年

保單價值 
822,550美元

Patrick可收取的一筆過款項為
125,000美 元， 作 為 他 的 癌 症 
保障（額外賠償）賠償。

Patrick可收取的另外一筆過款項
為125,000美元，作為他的心臟
疾病保障（額外賠償）賠償。

於上述的兩個賠償後，Patrick保單內的現金價值保持不變。若他 
不幸地患上中風，他仍可享有中風保障（額外賠償），需相隔一年的
等候期。

現金價值於賠償後保持不變，並持續增長。

於第30個保單年度完結時：

 預計特別獎賞（如有）  保證現金價值  預計淨現金價值

 565,500美元 + 257,050美元 = 822,550美元

保單價值加上在確診兩個涵括之嚴重疾病後所收取到的兩筆款項：

822,550美元  +  250,000美元  =  1,072,550美元

相等於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的

329%

相等於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的

4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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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會令保單的名義金額、已繳總保費、保證現金價值及特別獎賞按比例地下調。而身故賠償及嚴重疾病保障賠償亦會因此而相應減少。

於第 20 個保單年度完結時，在不同市況下之預計累積現金價值：

430,668 美元

430,668 美元

不變

464,306 美元

447,487 美元

-16,819美元

若市況利好，特別獎賞可能會增加。 
若Patrick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累積

現金價值或會較低。

+16,819美元

    若市況疲弱，特別獎賞可能減少。 
在此情況下，行使保單價值管理 
權益，可以保障Patrick已鎖定的 

部份預計淨現金價值。

397,031 美元

413,849 美元

沒有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的累積現金價值 

行使了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的累積現金價值

行使了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的累積現金價值的差異

假設市況疲弱 
特別獎賞減少15%

假設市況利好 
特別獎賞升15%

根據當前 
假設的投資回報

參考案例

情境二：
• Patrick於保單的首五年已繳付所有保費。

• 他於50歲時確診患上肺癌，他在接受治療後已康復。

• 於65歲時，他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以鎖定保單之一半現金價值，免受任何投資市場波動的影響‡‡‡。

於第20個保單年度完結時:

 預計特別獎賞（如有）  保證現金價值  預計淨現金價值

 224,250美元 + 206,418美元 = 430,668美元
相等於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的

172%
=

以下參考案例僅供說明，
詳情請參閱「計劃摘要」部分。

每年保費 一筆過款項 預計淨現金價值

45歲 50歲 65歲 75歲

7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保單年度

美元

43210 30

現金價值於賠償後保持不變，並持續增長。

2220 21 2423 26 27 28 2925

每年保費 
50,000美元 x 5年

Patrick可收取的一筆過款項為
125,000美元，作為他的癌症 
保障（額外賠償）賠償。 

Patrick鎖 定 預 計 淨 現 金 價 值 的50%， 
即215,334美元（將被轉為保單價值管理
收益結餘）。

於 此 賠 償 後，Patrick保 單 內 的
現金價值保持不變。若他不幸地 
患上心臟疾病╱中風，他仍可享有 
心臟疾病╱中風保障（額外賠償），
需相隔一年的等候期。

視乎當前的市況而定，預計累積現金價值 
（相等於剩餘的保單現金價值加上預計 
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14）可能在未來 
某個時侯相對Patrick沒有行使此權益的
預計累積現金價值為高或低。

保單價值 
USD43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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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摘要

美元與澳門幣的參考匯率為1美元：8.15澳門幣，參考匯率可轉換成與澳門幣相等值的金額。 實際匯率以轉帳日期為準。

合資格申請人士 出生15日後至65歲

保費供款年期/投保年齡 保費供款年期 投保年齡

躉繳保費或3年 出生後15天至65歲

5年 出生後15天至60歲

10年 出生後15天至55歲

保單貨幣 美元

 

保單年期 至99歲

最低保費金額 每份保單按不同保費供款年期及繳付保費方式之最低所需保費：

保費供款年期
繳付保費方式

年繳保費 月繳保費

躉繳保費 12,500美元 –

3年 4,167美元 365美元

5年 2,500美元 219美元

10年 1,250美元 109美元

備註：由於需要將金額調整為整數，上列保費總額或會與保單中應繳保費總額稍有出入。本文件中的其他數值
均作舍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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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摘要

保證現金價值 保證現金價值是指在保單期內，您的保單隨時間積存的現金價值。此現金價值是按當時適用的 
名義金額計算。

特別獎賞 特別獎賞（如有）是非保證的及將由本公司擁有酌情權下宣派。任何潛在的特別獎賞金額將在 
宣派時由我們決定。

本公司將在您全數或部分退保、終止保單、您的保單期滿或失效，或當我們支付身故賠償或 
末期疾病保障時，我們將會向您或您的受益人宣派特別獎賞（如有）。在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
部分的保證現金價值及特別獎賞（如有）將被調撥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以累積生息。

本公司將在相關的年結通知書上更新每個保單周年日的特別獎賞 金額（如有）。保單年結通知書
上所顯示的特別獎賞金額可能比之前所發出的保單年結通知書上所顯示的金額為低或高。有關 
主要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主要風險－非保證利益」部分。

退保利益 若您在任何時候退保您的保單，您將獲支付：

• 保證現金價值； 

• 加上特別獎賞（如有）；

• 加上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

• 扣除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費

部分退保 您可要求調減您的保單之名義金額從而部分退保。任何調減保額的申請需符合以下兩項最低 
限額要求，而有關的限額由我們不時釐定︰

• 每次調減名義金額的最低金額；及

• 調減名義金額後之最低名義金額

若申請部分退保，您必須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提交書面要求。如有關要求獲本公司批准，您將
獲支付根據調減名義金額的部分所計算的淨現金價值。此金額可能包括我們根據調減名義金額
的部分釐定及宣派的部分特別獎賞（如有）。

在調減名義金額後，您的保單的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將按比例調整或減少，並於計算保證現金價值、
特別獎賞（如有）、嚴重疾病保障及身故賠償時，根據保單條款作出相應調整。調減名義金額生效時，
我們將會向保單持有人簽發經保單批註及修訂的保單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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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摘要

保單價值管理權益 在第 20 個保單年度屆滿後，若沒有未償還的保單貸款或到期未繳之保費，您將可申請行使此項
權益以鎖定您保單中的部分淨現金價值。在您行使此項權益後，您所選擇鎖定的金額即獲得保證，
並調撥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以非保證息率累積生息，而該息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若申請 
行使此項權益，您必須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提交書面指示。

行使此項權益需受下列兩項最低限額要求所限制，而有關的限額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及調整，並 
不會提前通知保單持有人：

(i) 每次調撥的淨現金價值；及

(ii) 此項權益行使後剩餘的名義金額

在行使此項權益後，您的保單的名義金額及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將按比例調整和減少，並引致於 
計算保證現金價值、特別獎賞（如有）、嚴重疾病保障及身故賠償時，根據保單條款作相應的調整 
如有關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的要求獲本公司批准，保單批註及經修訂的保單附表將會簽發予保單
持有人。此項權益一經行使，將不能取消、終止或逆轉。

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 指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調撥入您的保單下，按本公司具絕對酌情權不時釐定的非保證息率積存 
生息，並減去任何之前已提取之金額的累積金額。在保單期滿前，保單持有人可隨時以書面填妥 
並提交本公司指定的表格，以現金方式提取您的保單下的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

嚴重疾病保障 嚴重疾病保障包括癌症保障（額外賠償）、心臟疾病保障（額外賠償）及中風保障（額外賠償），
而這些保障內之每項保障僅限賠償一次。如您於 80 歲前確診患上嚴重疾病保障內之任何疾病，
而在確診後生存不少於 14 天，您可收取相等於您的保單之名義金額 50% 的額外一筆過的
賠償（「保障賠償」）。嚴重疾病保障之賠償最多支付三次，並與上一次於這些保障內之任何保障
賠償相隔一年的等候期，及須受以下的不保事項約束：

• 受保人在簽發日期、保單日期、保單復效的生效日期或當嚴重疾病保障根據保單條款仍然 
生效情況下更改受保人的生效日期前（以較遲者為準）已有的任何已存在的狀況；或

• 受保人在簽發日期、保單日期、保單復效的生效日期或當嚴重疾病保障根據保單條款仍然 
生效情況下更改受保人的生效日期（以較遲者為準）隨後之九十天內患上的任何疾病；或

• 並非經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中毒或酒精濫用；或

• 於確診嚴重疾病當日或之前已存在的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感染 （除保單條款內界定 
的「因輸血和職業感染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以外）

在受保人年齡達 80 歲時、嚴重疾病保障已獲支付或您的保單已被終止時（以較早者為準），這些 
嚴重疾病保障亦將會隨即終止。

有關詳細條款、細則以及不保事項，請參閱相關的保單條款。若您對定義及不保事項存有疑問，
您應諮詢專業人士或尋求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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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賠償 如受保人於保單期內不幸身故，受益人將獲取於受保人身故當日之：

• 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加上 2,500 美元或保證現金價值（以較高者為準）；

• 加上特別獎賞（如有）；

• 加上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

• 扣除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費。

我們在收到我們認為滿意且有效的書面索償證明後，將會支付因受保人身故而須支付的任何 
款項。有效索償證明包括：

(i) 受保人身故及死因證明；

(ii) 索償人有權領取款項的證據；

(iii) 本保單；及

(iv) 本公司為證明索償的有效性而合理要求的任何其他資料。

期滿利益 當受保人年屆99歲時，您將會獲得期滿利益，相等於：

• 保證現金價值；

• 加上特別獎賞（如有）；

• 加上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

• 扣除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費。

更改受保人 您可在您的保單下更改受保人最多三次。更改受保人只適用於第三個保單年度後，或於保費 
繳付期內繳清所有保費後作出（以較後者為準），並須提供可保證明及由本公司按受保人的投保 
條件而批核。

若原有受保人沒有獲支付嚴重疾病保障，嚴重疾病保障將與基本計劃一併轉移至新的受保人。 
否則，若任何之嚴重疾病保障已支付賠償予原有受保人，此保單內之嚴重疾病保障的運作將會在
更改受保人後隨即終止。

保單的期滿日將被重設至新受保人的99歲。新的不可異議條款亦將同時適用。任何更改受保人或
會引致保單的名義金額、保證現金價值、特別獎賞（如有）、身故賠償及嚴重疾病保障的調整。
若新名義金額較原有的名義金額為低，保單持有人或可支付額外保費以申請增加新受保人之名義
金額至最多為原有的名義金額。任何相關的申請將會按每個個案而檢視，並由我們酌情決定。

附加保障
  （毋須另繳保費）

• 末期疾病保障

• 失業延繳保費保障（不適用於躉繳保費之保單）

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以及不保事項之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內有關附加保障的部分。

本產品冊子所述內容只供參考之用。如需了解更多有關詳情，您應同時參閱相關保險計劃建議書及保單條款。

計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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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是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分公司。

重要事項

核保的披露責任 您必須披露所有影響本公司作出核保決定的資料。本公司有權就故意失實陳述或欺詐的情況 
宣告保單無效。若您在提交文件中，錯誤申報非健康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年齡 )，本公司有權根據 
正確資料調整過去、現在及將來的保費或根據法律規定宣告保單無效或終止保單。

冷靜期   「滙康保險計劃」是一份包含儲蓄成分的人壽保險計劃，並非等同於或類似任何類型的銀行 
存款。部分保費將付作保險及相關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開立保單，售後服務及索償之費用。

如您對您的保單不滿意，您有權透過發出書面通知取消保單及取回所有已繳交的保費， 
但可能須經過市值調整（適用於躉繳保費保單）（見以下部分關於市值調整之詳情）。 
如要取消，您必須於「冷靜期」內（即是為緊接人壽保險保單或冷靜期通知書交付予保單 
持 有 人 或 保 單 持 有 人 的 指 定 代 表 之 日 起 計 的 21 個 曆 日 的 期 間（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 在
該通知書上親筆簽署作實及退回保單（若已收取），並確保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
司澳 門 分 公 司 # 位 於 澳 門 南 灣 大 馬 路 619 號 時 代 商 業 中 心 1 字 樓 的 辦 事 處 直 接 收 到 
該通知書及您的保單。

冷靜期結束後，若您在保單年期完結之前取消您的保單，預計的淨現金價值可能少於您已繳付
的保費總額。

躉繳保費之市值調整 在冷靜期內，躉繳保費保單會受市值調整所影響。市值調整指於本公司收取取消您的保單
通知時躉繳保費之投資價值低於已付躉繳保費金額的差額（如有）。

自殺條款 若受保人在簽發日期或保單復效日期（以較遲者為準）起計一年內自殺身亡，無論自殺時神志 
是否清醒，我們須向保單持有人之保單支付的身故賠償，將只限於保單持有人自保單日期起 
已繳付給我們的保費金額，減去我們已向受益人支付的任何金額。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閱
基本計劃之保單條款。

保單貸款 您可申請保單貸款，惟貸款額加上任何未償還的貸款不得超過您的保單之保證現金價值的
90%。有關貸款息率可能不時變動並由本公司通知您。

進行任何部分退保或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可能會減少您的保單的保證現金價值及身故 
賠償。當保單貸款及應付利息超過保證現金價值時，您的保單可能會失效。

請注意，您的保單的任何未償還貸款、利息或未付之保費將從您的保單所支付的款項中扣減。 
本公司對任何未償還貸款、利息或未付之保費的申索，均優先於保單持有人或受益人或保單 
受讓人或其他人的任何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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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取消保單 冷靜期過後，你可隨時填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要求退保，並取回現金價值總和。保單全數 
退保後，本公司將獲全面解除對保單的責任。 

稅務申報及金融罪行 本公司可不時要求您提供關於您及您保單的相關資料，以履行本公司及其他滙豐集團成員對澳門
及外地之法律或監管機構及政府或稅務機關負有的某些責任。若您未有向本公司提供其要求之 
資料或您對滙豐集團成員帶來金融罪行風險，便會導致以下保單條款列出的後果，包括本公司
可能：

• 作出所需行動讓本公司或滙豐集團成員符合其責任；

• 未能向您提供新服務或繼續提供所有服務；

• 被要求扣起原本應繳付予您或您的保單的款項或利益，並把該等款項或利益永久支付 
予稅務機關；及

• 終止您的保單。

如有任何利益或款項被扣起及╱或您的保單被終止，您從保單獲取之款項加上您在保單終止 
前從保單獲取之款項總額（如有）可能會少於您已繳保費之總額。本公司建議您就稅務責任及
有關您保單的稅務狀況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保單終止條款 我們有權於以下任何情況之下終止您的保單：

• 如果您未能在寬限期屆滿前繳付到期保費；

• 保單貸款加應付利息大於保證現金價值；

• 若我們合理地認為繼續維持您的保單或與您的關係會使我們違反任何法律，或任何權力機關 
可能對我們或集團成員採取行動或提出譴責；或

• 我們有權根據任何附加保障的條款終止您的保單。

有關終止條款的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條款。

適用法律 規管您的保單的法律為澳門法律。然而，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提出任何爭議，則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將適用。

漏繳保費 應繳保費有 30 日的寬限期。倘若您在寬限期完結時未能付款，而您的保單於有關未付保費
之到期日前一天計算的淨現金價值大於未付保費金額，則本公司將授予一筆自動保費貸款， 
以支付到期保費。有關貸款將按我們不時釐定的息率計息。如當時在扣除未償還保單貸款後的
保證現金價值不足以支付到期保費，將導致您的保單失效。保單持有人將會收到第一次未付 
保費到期當天的未償還保單貸款的保證現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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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不保事項

信貸風險及無力償債風險 「滙康」乃一份由本公司簽發的保單，因此，您受本公司的信貸風險所影響。您支付的保費 
將成為本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您對任何該等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如追討賠償，您只可
向本公司追索。

非保證利益 計算特別獎賞（如有）的分配並非保證，並由我們不時釐定及將按本公司的酌情權宣派。派發特別 
獎賞與否，以及特別獎賞的金額多少，取決於保單資產的投資回報表現以及其他因素，包括 
但不限於賠償、失效率、開支等及對於未來長遠表現的預期。主要風險因素進一步說明如下：

• 投資風險因素－保單資產的投資表現受到息率水平、其前景展望（此將影響利息收入及資產 
價值）、增長資產的價格波動及其他各種市場風險因素所影響，包括但不限於貨幣風險、 
信貸息差及違約風險。

• 賠償因素－實際死亡率及發病率並不確定，以致實際的身故賠償或生活保障支付金額可能
較預期為高，從而影響產品的整體表現。

• 續保因素－實際退保率（全數或部分退保）、保單失效率及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的行使率 
並不確定，保單組合現時的表現及未來回報會因而受到影響。

• 開支因素－已支出及被分配予此組保單的實際直接支出（如佣金、核保、開立保單及售後 
服務的費用）及間接開支（如一般經營成本）可能較預期為高，從而或會影響產品的整體表現。

• 從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適用）所賺取的利息是以非保證息率計算的，且本公司可能 
不時調整該息率。

延誤或漏繳到期保費 
的風險 

如有任何延誤或漏繳到期保費，可能會導致您的保單終止。結果或令您只能收回明顯少於 
您已繳付的保費的款額。

退保之風險 如您需要在早期全數或部分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額或會明顯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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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不保事項

流動性風險 本保單乃為保單持有人持有整個保單年期而設。如您因任何非預期事件而需要流動資金，可以
根據保單的相關條款申請保單貸款或作全數或部分退保。但這樣可能導致保單失效或較原有保單
期提早終止，而可取回的款項（如有）可能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

若您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您的保單的現金價值總和（相等於淨現金價值加上保單價值管理 
收益結餘（如有）在未來某個時間，可能會較您不行使此權益時的情況為低或高。

通脹風險 由於通貨膨脹的緣故，將來的生活費很可能較今天的為高。因此，即使本公司履行其所有合約
義務，您或您所指定的受益人將來從您的保單收到的實質金額可能較低。

保單貨幣風險 您須承受匯率風險。如您的計劃的貨幣單位並非本地貨幣，或如您選擇以保單貨幣以外的其他
貨幣支付保費或收取賠償額，您實際支付或收取的款額，將因應本公司不時釐定的保單貨幣
兌本地 / 繳付保費貨幣的匯率而改變。匯率之波動會對款額構成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繳付保費
及支付的賠償額。

主要不保事項：

末期疾病保障 末期疾病保障將於受保人年屆 65 歲的保單周年日或支付有關賠償後或您的保單終止時（以較早者
為準）終止。我們支付有關賠償後，您的保單將會隨即終止。在以下任何情況中，末期疾病 
保障將不會獲賠償：

• 受保人在保單簽發日期或保障之生效日期或最後保單復效日期（以較遲者為準）前已患上的 
疾病；或

• 任何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或任何與HIV有關的疾病，包括後天免疫力缺乏症（即 
愛滋病），或任何由此而致的突變、衍化或變異。

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以及不保事項之詳情，請參閱相關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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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分紅保單

我們發出的分紅人壽保單提供保證及非保證利益。保證利益可包括身故賠償、保證現金價值及其他利益，視乎您所選擇的保險 
計劃而定。非保證利益由保單紅利組成，讓保單持有人分享人壽保險業務的財務表現。

  「滙康保險計劃」的保單紅利（如有），將以下列方式派發：特別獎賞是指於保單提早終止（例如因為身故、退保）、行使保單價值 
管理權益或保單期滿時宣派。

特別獎賞的金額會視乎宣派前整段保單期的表現，以及當時的市場情況而不時改變，實際金額於派發時才能確定。有關詳情， 
請參閱本小冊子內「計劃摘要」部分。

特別獎賞會受哪些因素影響？

特別獎賞（如有）並非保證，是否派發特別獎賞及其金額多少取決於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因素：

• 保單資產的投資回報表現；

• 賠償、失效率及營運開支；及

• 對投資的長期表現的預期以及上述其他因素

若長遠表現優於預期，特別獎賞派發金額將會增加；若表現較預期低，則特別獎賞派發金額將會減少。

有關主要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本小冊子內「主要風險 — 非保證利益」部分。

分紅保單有甚麼主要的優勢？

分紅保單相對其他形式的保單的主要特點在於您除了可獲保證利益外，亦可於投資表現優於支持保證利益所需的表現時，獲取 
額外的特別獎賞。表現越佳，特別獎賞會越多；反之，表現越差，特別獎賞亦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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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分紅保單

保單紅利的理念

建立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

我們對您的分紅保單的表現有明確的利益，因為我們分紅業務的運作遵從您我共同承擔風險的原則，以合理地平衡我們的利益。
我們會就派發給您的特別獎賞水平進行定期檢討。過往的實際表現及管理層對未來長期表現的預期，將與預期水平比較作出 
評估。倘若出現差異，我們將考慮透過調整特別獎賞分配，與您分享或分擔盈虧。

公平對待各組保單持有人

為確保保單持有人之間的公平性，我們將慎重考慮不同保單組別（例如：產品、產品更替、貨幣及繕發年期）的經驗（包括：投資 
表現），務求每組保單將獲得最能反映其保單表現的公平回報。為平衡您與我們之間的利益，我們已成立一個由專業團隊組成的 
專責委員會，負責就分紅保單的管理和特別獎賞的釐定提供獨立意見。

長遠穩定的回報

在考慮調整特別獎賞分配的時候，我們會致力採取平穩策略，以維持較穩定的回報，即代表我們只會因應一段期間內實際與 
預期表現出現顯著差幅，或管理層對長遠表現的預期有重大的改變，才會對特別獎賞水平作出調整。

我們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減低平穩策略的幅度，甚至完全停止採取穩定資產價值變化的平穩策略。我們將會為保障其餘保單 
持有人的利益而採取上述行動。例如，當採取平穩策略時的獎賞金額較不採取平穩策略時的獎賞金額為高時，我們可能會減低該
策略的幅度。

投資政策及策略

我們採取的資產策略為：

i) 有助確保我們可兌現向您承諾的保證利益；

ii) 透過特別獎賞為您提供具競爭力的長遠回報；及

iii) 維持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分紅保單的資產由固定收益及增長資產組成。固定收益資產主要包括由具有良好信貸質素（平均評級為 A 級或以上）和長遠 
發展前景的企業機構發行之固定收益資產。我們亦會利用增長資產，包括股票類投資及另類投資工具如房地產、私募股權或對沖 
基金，以及結構性產品包括衍生工具，以提供更能反映長遠經濟增長的回報。

我們會將投資組合適當地分散投資在不同類型的資產，並投資在不同地域市場（主要是亞洲、美國及歐洲）、貨幣（主要是美元）
及行業。這些資產按照我們可接受的風險水平，慎重地進行管理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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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分紅保單

目標資產分配

資產種類 長線目標分配比例%

固定收益資產（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及另類信貸投資） 30% - 50%

增長資產 50% - 70%

註：實際的分配比例可能會因市場波動而與上述範圍有些微偏差。

在決定實際分配時，我們並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因素：

• 當時的市場情況及對未來市況的預期；

• 保單的保證與非保證利益；

• 保單的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 在一段期間內，經通脹調整的預期經濟增長；及

• 保單的資產的投資表現。

在遵守我們的投資政策的前提下，實際資產配置可能會不時偏離上述長期目標分配比例。就已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5,6的保單，
組成其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的資產將會100%投資於固定收益資產中。

積存息率

您可選擇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以調撥部分淨現金價值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以累積生息（如有）。

積存利息的息率並非保證的，我們會參考下列因素作定期檢討：

• 投資組合內固定收入資產的孳息率；

• 當時的市況；

• 對固定收入資產孳息率的展望；

• 與此積存息率服務相關的成本；及

• 保單持有人選擇將該金額積存的時間及可能性。

我們可能會不時檢討及調整用以釐定特別獎賞（如有）及積存息率的政策。

欲了解更多最新資料，請瀏覽本公司網站 https://www.hsbc.com.mo/zh-mo/insurance/important-information/ 。

此網站亦提供了背景資料以助您了解我們以往的紅利派發紀錄作為參考。我們業務的過往表現或現時表現未必是未來表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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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嚴重疾病保障包括癌症保障（額外賠償）、心臟疾病保障（額外賠償）及中風保障（額外賠償），而這些保障內之每項保障僅限賠償一次，並需與 
上一次保障內之任何涵括疾病的賠償相隔一年的等候期。在受保人年齡達 80 歲時、相關保障已獲支付或保單已被終止時（以較早者為準），這些
保障亦將會隨即終止。如在支付保障賠償時有任何未償還之款項，必須於本公司就您的保單支付保障賠償前繳清有關的款項。有關癌症、心臟 
疾病及中風之定義，及在那些特定情況下或會引致不能獲享保障賠償，請參閱相關的保單條款。若您對定義及不保事項存有疑問，您應諮詢專業
人士或尋求專業建議。

2. 年齡指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視乎適用情況而定）於下一次生日的年齡。

3. 每名保單持有人可在保單下更改受保人最多三次。更改受保人只適用於第三個保單年度後，或於保費繳付期內繳清所有保費後作出（以較後者 
為準）。若原有受保人沒有獲支付嚴重疾病保障，嚴重疾病保障將與基本計劃一併轉移至新的受保人。否則，若任何之嚴重疾病保障已支付賠償予
原有受保人，此保單內之嚴重疾病保障的運作將會在更改受保人後隨即終止。更改受保人須提供可保證明及由本公司按受保人的投保條件而批核。 
任何相關的申請將會按每個個案而檢視，並由我們按不同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潛在的賠償風險、更改保單年期、當前的經濟前景等；而酌情決定。

4. 環球醫療關顧服務（「此服務」）是由本公司透過一間領先及獨立的環球患者護理組織 Preferred Global Health Ltd（「PGH」）作為所選定之服務 
供應商以提供予滙康保險計劃之受保人（在此統稱為「病者」）的服務。此服務包括「個人護理專員」、「診斷核實及治療方案」、「醫生與醫生對話」 
及「美國醫護關顧服務」。「美國醫護關顧服務」僅適用於名義金額為 200 萬美元或以上的滙康保險計劃保單。此服務由 PGH 或 PGH 所安排之 
供應商向正在尋求關於個人醫療狀況的進一步意見 / 建議之病者，給予醫療諮詢及治療建議的資源。此服務是由 PGH 於就您的保單仍生效時所 
提供的一項附加增值服務，您 / 病者有責任支付就您 / 病者在享用此服務因而產生的所有治療、醫療及相關費用 / 支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

 您需受由 PGH 就享用此服務所訂立的條款及細則約束。本公司並不代表作為獨立服務供應商的 PGH，而且不會對 PGH 提供的上述服務內容及
其引致的事件負責任。本公司與哈佛沒有任何直接關係，任何對哈佛的引用僅基於 PGH 為其提供的內容用作識別及參考目的，並不意味著本公司
與哈佛之間存在關係。請向醫療專業人士尋求進一步指引。 我們有絕對權利隨時更改就您的保單內提供此服務之條款及細則而毋須提前通知。

5. 您可申請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以將截至處理該申請當日之部分淨現金價值調撥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前提是您的保單需要生效了 20 個保單
年度或以上、所有保費均已在到期時全數繳付及在您的保單下並沒有任何債項。

6. 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需受兩項最低限額要求所限制，包括：(i) 每次調撥的淨現金價值及 (ii) 該權益行使後之名義金額。本公司會不時釐定上述
的最低限額要求而不會提前通知保單持有人。

7. 末期疾病保障將於受保人年屆 65 歲的保單周年日或支付有關賠償後或您的保單終止時（以較早者為準）終止。我們支付有關賠償後，您的保單 
將會隨即終止。在以下任何情況中，末期疾病保障將不會獲賠償：
• 受保人在保單簽發日期或保障之生效日期或最後保單復效日期（以較遲者為準）前已患上的疾病；或
• 任何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或任何與 HIV 有關的疾病，包括後天免疫力缺乏症（即愛滋病），或任何由此而致的突變、衍化或變異。

 末期疾病保障只適用於 65 歲以下的受保人。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以及不保事項之詳情，請參閱相關保單條款。

8. 失業延繳保費保障適用於受保年齡介乎 19 歲至 64 歲並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保單持有人及不適用於躉繳保費保單。保障將於保單持有人年屆 
65 歲或已清繳到期保費或您的保單終止時（以較早者為準）終止。該保障並不適用於合計保費金額保單。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以及不保事項， 
請參閱附加保障之保單條款。

9. 申請「滙康」受我們就保單持有人及 / 或受保人的國籍（國家 / 地區）及 / 或地址及 / 或居留國家或地區而不時釐定的相關規定所限制。每名受保人
之名義金額（包括所有屬「簡易核保」類別，批核中或已生效之「滙康保險計劃」的申請或保單）不能超過 2,000,000 美元（50 歲或以下之受保人）
或 1,000,000 美元（51 歲至 60 歲之受保人）或 500,000 美元（61 歲至 65 歲之受保人），否則申請將根據全面核保程序處理。

10. 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指受保人於身故當日的到期基本計劃之保費總額（無論是否已實際繳付）。若為合計保費金額保單，合計保費金額結餘將不會
用以計算已繳總保費，除非該部分的保費已到期。

11. 特別獎賞的金額是非保證的，並按本公司的酌情權宣派。

12. 名義金額是用來決定基本計劃內所需繳付的保費、現金價值、特別獎賞和根據本保單基本計劃內可收取之癌症 / 心臟疾病 / 中風保障（額外賠償）
的金額。它並不代表身故賠償金額。

13. 淨現金價值是指保證現金價值加上特別獎賞，減去任何未償還的保單借貸、利息和未付之保費。

14. 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是指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調撥入您的保單下，本公司具絕對酌情權不時釐訂的非保證息率積存生息，並減去任何已提取
之金額的累積金額。

策劃未來的理財方案，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我們樂意助您評估目前及未來的需要，讓您進一步了解「滙康保險計劃」如何助您實現個人目標。

歡迎與我們聯絡，以安排進行理財評估。

更多資料

瀏覽網頁 www.hsbc.com.mo/insurance

預約會面 appointment.hsbc.com.mo

安排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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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榮獲以下獎項：

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滙康保險計劃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附
屬公司之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辦事處 
香港九龍深旺道1號滙豐中心1座18樓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本公司」或「我們」）是根據澳門法律成立
之分公司。本公司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辦事處 
总办公室 : 澳门南湾大马路 619 号时代商业中心 1 字楼 

汇丰保险策划中心 : 澳门宋玉生广场 393 号皇朝广场地下 AC 座

本公司獲澳門金融管理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

對於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消費糾紛 
調解計劃的受理範圍），滙豐保險須與您進行金融消費糾紛調解計劃程序；此外，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將直接
由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

本公司對本產品冊子所刊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本產品冊子並無遺漏足以令
其任何聲明具誤導成份的其他事實。本產品冊子所刊載之資料乃一摘要。有關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您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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